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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立新竹教育大學經費稽核委員會九十七學年度二次會議紀錄 

一、時間：98 年 4月 23 日（星期四）中午 12:00 

二、地點：第四會議室 

三、主席：謝金青老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錄：林靜明 

四、出列席人員：如簽到表 

五、上次會議決議情形報告 

    裁示：紀錄確定。 

六、提案事項 

 提案一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秘書室 

 案由：為瞭解：（一）年度經常門收支科目預算與決算表（二）建教合

作與推廣教育經費收支、學校提成分配、管理費等之運用（三）

校務發展重點計畫之經費支出（四）各項招生事務支給情形收

支運用與提撥（五）審計部對本校查帳報告之處理情形（六）

學校建築與工程興建（七）學校資產增置、擴充、改良及營繕

購置（八）校務基金存放情形及財務調度執行績效（九）其他

經費稽核委員會決議事項，請討論。 

  說明：各項經費稽核意見如附件一~附件七。 

 決議： 

一、為充實學校校務基金，行政單位應積極策畫採取開源節流策略，

確保學校預算經費之正常運作。校務基金委員會委員並應善盡

監督及把關責任。 

二、學校應研訂校務基金開源節流辦法及提供近三年校務基金經費

收支總表明細供經費稽核委員稽核參考。 

三、開源部份建議各系所學術單位繼續推動募款活動。行政單位應

就公共空間及場館全面研擬開放收費之實施方案，以增加經費

收入。 

四、校內汽機車停車場、體育場館等，應訂定管理辦法，除學生機

車外應全面收費。並請總務處協調新竹市政府於學校週邊道路

畫設收費停車格，以改善附近交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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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節流部份，建議重新檢討全校組織編制及人力配置，各單位進

行職務工作分析精算，業務重疊或人力多餘者應進行組織重整

及人力精簡。 

六、學校研訂各項支出辦法時，應確實了解各項自籌收入經費能否

有效支應學校支出經費。 

七、鑑於校務基金日漸短絀，應重新檢討本校各項獎補助之支出，

以求改善校務基金狀況。 

八、本校已訂有「校務基金支應編制內及編制外人員報酬暨補助要

點」，未來各單位發給辦理五項自籌收入工作績效酬勞時，應依

此要點規定之績效指標確實審核發給，避免浮濫。 

九、各單位預算編列應更精準，包括單價、單位均應確實計算清楚

再予編列，避免以整數概括估算編列。 

十、建議各單位收支明細之摘要說明應註明具體項目，並有一致化

的敘寫標準。 

十一、因學校財務困難，且基於環保與節約原則，可以考慮延長設

備使用年限，並加強各單位資源共享或流用，以免浪費。為保

持教學研究品質，建議教學研究用的設備應優先汰換。 

十二、推廣教育為校務基金重要來源之一，建議行政單位積極規劃

推動相關推廣教育活動，確實提高收入績效。 

十三、建議人資處主動瞭解其他教育大學推廣教育之開班及收支情

形，以檢討本校推廣教育收支逐年減少之原因。 

十四、建議人資處強化推廣進修業務，廣開多元化之課程班次，強

化招生宣傳，協調系所師資支援開課，以增加進修推廣收入。 

十五、建議修改本校推廣教育收支處理要點，調整收入分配比例，

以提高開班單位之開班意願。 

 

七、散會 


